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承攬委託研究或技術服務之分包廠商公開遴選作業規定-全部附表(勘誤更正後)
表二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分包廠商公告資訊
	分包工作
	名稱
	核三廠電纜與連接組件現場巡查工作

	
	內容概述
	一、協助執行核三廠規劃區域之電纜與連接組件絕緣狀況現場巡查工作，進行電纜與環境異常確認，及使用熱像儀抽樣檢視電纜連接組件。
二、執行電纜及連接組件絕緣狀況現場巡視工作時，同時須詳細填寫紀錄表單，以提供本院進行評估。
三、須提供專任工安人員一名、輻射防護相關證書與急救人員證書。
四、協助於局部不良環境中進行電纜取樣工作，或於倉庫取樣同廠牌型號電纜並載送。
五、細則部分請參閱本案工作規範。

	
	工作期程
	通知開工日起1.5年

	分包廠商

履約條件
	完成服務建議書(含履約能力證明文件) ，連同本意願書於收件截止時間寄達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1. 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規定，被刊登為拒絕往來戶，在刊登期間不得參加投標或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2. 完成服務建議書(含履約能力、實績證明文件) ，連同「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分包廠商意願書」並檢附廠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於收件截止時間寄達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3. 分包廠商服務建議書之預估經費，應依本院承攬核三廠「核三廠電纜與連接組件絕緣量測及狀況評估工作」全案之合約價格及本院採購作業而調整。

4. 本案若本院順利取得核三廠標案，本院在收到核三廠價金之後，再行給付廠商分包款項。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收件單位及截止時間
	姓名：傅仲陽、電話：03-4711400#3401、傳真：03-4711452
mail：FUCHUNGYANG@nari.org.tw
地址：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文化路1000號(機械所)
收件截止時間：115年 3 月 12 日 17 時 00 分

	遴選方式
	1.評審委員就廠商所提「服務建議書」，依「分包廠商評比表」(表四)評審項目予以評分，並將總分依序轉換為序位，總分最高者為序位一，次高者為序位二，第三高者為序位三。執行單位將評審委員評審結果彙整(表五)，依優勝序位及所需之廠商家數，列為本院分包廠商；若序位相同時，則以分包金額低者為優先。若分包金額亦相同時，則以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最優勝分包廠商。
2.分包廠商服務建議書之預估經費，應依本院承攬全案之決標價格及本院採購作業而調整。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分包廠商意願書
	廠商聲明

事項
	□是
	本廠商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或其關係人，涉及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若廠商勾選「是」者，不得為本院之分包對象。

	
	□否
	

	廠商參加

意願
	□是
	廠商：                                (印信)
(若無意願者，亦請加註廠商名稱及簽名回復)
	代表人：            (簽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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